
附圖 

貨櫃集散站入侵紅火蟻監測與防治及管制標準作業流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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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定期自主檢查及大雨過
後有侵入風險，偵察是否發
現疑似紅火蟻並填寫紀錄表
（附件一） 

業者通報本局(貨櫃集散站位於國際商港者，由商港經
營事業機構通報本局)轉知紅火蟻中心（電話：0800-
095-590，網址：http://www.fireant.tw/）及當地縣
（市）政府 

1. 業者定期進行防治並填報防治紀錄表（附件二）送
本局，貨櫃集散站位於國際商港者由商港經營事業
機構彙整送本局 

2. 本局將防治結果併入月報陳報交通部 

持續監測六個月以上無發現
紅火蟻，檢附監測紀錄向紅
火蟻中心申請是否同意解除

列管 

1. 解除列管 
2. 本局將解列結果併入月報陳報交通部 

1. 貨櫃集散站由業者定期設置
餌站監測 

2. 本局(航務中心)定期查核；
貨櫃集散站位於國際商港者，委
由商港經營事業機構(港務分公司)
辦理(附件三)，相關紀錄每年六
月、十二月月底前送本局(轄管航
務中心)彙整。 

紅火蟻中心派員或將通報案
件通知農委會所屬各區農業
改良場作進行勘查與鑑定是
否為紅火蟻 

是 

紅火蟻中心將案件資料送交通部、本局及商港經營事

業機構督導業者進行防治 

是 

否 

是 

否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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